益阳市河道疏浚涉砂处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河道疏浚砂石管理，防止国有资源流失、确保河道砂石收入颗粒归仓，根据《益阳市河道采砂管理实施办法》（益政发〔2020〕9号）、《关于全市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益府阅〔2019〕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河道疏浚产生的砂石包括河道（含湖泊、水库）管理范围内的防洪吹填加固堤防、清淤、疏浚、整治河道和航道疏浚等涉砂活动。

第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河道、航道等涉水工程建设及运行维护性涉砂活动应按有关程序，坚持科学论证，严格依法审批，明确砂石处理实施方案编制（包括砂石可利用量、上岸方式、砂石堆放等内容）、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

第四条  河道疏浚涉砂处理应在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河道疏浚涉砂处理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河道疏浚涉砂处理涉及多个部门，应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建立“政府主导、水利主管、部门配合”的管理体制，强化各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坚特资源国有的原则。市域范围内河道疏浚作业中产生的砂石（含黄砂、卵石等）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处置，企业或个人不得自行销售。其中县管河道由县级人民政府（或授权的部门单位）统一处置；市（省）管河道由益阳市人民政府（或授权的部门单位）统一处置。

坚持利益共享的原则。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处置疏浚砂石取得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由市级财政、县级财政、疏浚经营主体按1.2:2.8:6的比例分级分享。

坚持财政汇算清缴的原则。按“谁处置、谁清缴”的办法，县管河道处置疏浚砂石取得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除留存给疏浚经营主体的60%外，通过县财政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进行清算（上解市12%、县留存28%）；市（省）管河道处置疏浚砂石取得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除留存给疏浚经营主体的60%外，通过益阳市财政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进行清算（市级留存12%、下拨县28%），在次月15日前进行清算。未按规定及时办理疏浚砂石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汇缴清算的，按截留、挪用财政收入处理。

坚持规范管理的原则。河道疏浚涉砂处置要优先保障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兼顾社会市场需求。强化监管责任、监管制度和监管措施的落实，对河道疏浚涉砂处理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河道疏浚涉砂处理依法、安全、规范、有序。

第六条 部门职责。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河道疏浚方案审批及涉砂处理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督促分成市财政的砂石收入及时入库。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涉及航道与通航安全有关事项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涉及河道疏浚涉砂处理环境保护有关事项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

财政部门按“收支两条线”规定，负责河道疏浚涉砂处理收支管理，清理结算应缴财政收入工作。

纪监委负责河道疏浚涉砂处理全程监管工作。

自然资源、税务、审计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河道疏浚涉砂管理工作。

第七条  河道疏浚涉砂处理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加强河道疏浚现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进出场计量、监控、登记手续，落实以票控收、签单发航等制度，重点加强对疏浚砂石上岸环节的监管。应设立明显的标识牌，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疏浚范围、疏浚涉砂处置等信息进行公示。不得擅自变更疏浚时间、范围、控制高程、疏浚方式等，确保疏浚作业及疏浚涉砂处理依法实施。要严格落实疏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遵守通航规则，确保疏浚安全，防止污染环境。要严格落实《益阳市河道采砂管理实施办法》和《关于全市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益府阅〔2019〕19号）等文件规定，不得擅自提取、交付、发运、转让或将疏浚砂石挪作他用。要加强对通航安全的监管，维持正常的通航秩序。疏浚作业船（机具）和运砂船必须持有合法有效船舶、船员证书，配员符合要求。  

第八条  河道疏浚涉砂处理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河道疏浚涉砂处理的监督指导，适时开展联合检查，确保河道疏浚涉砂处理科学合理和安全有序。对河道疏浚涉砂处理中存在超范围采砂、擅自处置疏浚砂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  日开始实施。



